《东城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2024年12月，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，要求各区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。为全面贯彻落实市级文件要求，东城区应急管理局牵头起草了《东城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
二、目标任务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、区政府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指示精神和决策部署，落实《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健全完善本区应急预案体系，强化应急预案的动态、科学和规范管理，增强应急预案的针对性、实用性、可操作性。
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办法》包括总则、预案体系与管理、预案编制、预案审批、预案发布与备案、预案实施、预案评估与修订、工作保障、附则9个章节和53条具体内容：

1.总则，明确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工作原则。

2.预案体系与管理，明确应急预案的体系、分类，以及不同层级、不同种类应急预案的管理职责。

3.预案编制，明确应急预案编制计划、编制责任，以及各类应急预案的编制要求。

4.预案审批，明确各类应急预案审核内容和审批程序。

5.预案发布与备案，明确应急预案的印发主体，并对应急预案备案、抄送、公开等作出规定。

6.预案实施，明确应急预案解读、培训、宣传等规定，并对演练制度、评估指导工作等提出要求。

7.预案评估与修订，明确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制度以及需要修订的情形和修订程序。

8.工作保障，明确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支撑，以及人员、经费等保障措施。

9.附则，明确解释主体、生效时间，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适用等规定。

四、创新特点

1.预案管理方面。本区预案按照区、街道（地区）、社区三级管理，延伸到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；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本区预案体系建设，在市应急管理局的指导下，统筹本区应急预案数字库管理；各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、相关部门、有关单位结合各自职责，负责建立和完善各自领域应急预案体系，并对下级预案管理工作进行指导、检查。

2.预案审批方面。优化了各级各类预案审批印发程序，各级总体预案按程序报本级党委、政府批准。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类区级专项预案报区政府批准；社会安全类区级专项预案报区委相关领导机制或应急指挥机构批准。区级部门预案报本部门或有关区级应急指挥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审批；单位和基层组织预案（方案）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。

3.发布备案方面。明确了区级总体应急预案、专项应急预案、部门应急预案以及街道（地区）应急预案（方案）、社区应急预案（方案）的印发主体。细化了各级各类应急预案的备案程序、备案单位和抄送对象，并对政府及其部门、单位和基层组织应急预案的公开范围作出规定。
五、涉及范围

东城区行政区域内，各级政府及其部门、基层组织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，开展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以及应急预案规划、编制、审批、发布、备案、培训、宣传、演练、评估、修订、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内容。
六、新旧政策差异

初次制定。


